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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數月私人住宅在供應漸穩下，依然續見高價個案，相對供應
更為不足的車位，更是奇貨可居。其中，西半山璈珀一個車位，買
家在買入當天便即成功摸出，摸售價高達480萬元，躍身為全港最貴
價車位。

大公報記者 林志光

由新世界（00017）及華置（00127
）合作發展的璈珀，車位與單位比例雖
然約一比一，然而因為發展商限制面積
較細的單位業主，最多只可認購一個車
位，故細單位業主惟有在二手高價求貨。

今次成功摸售的一樓單號車位，據
一手住宅物業銷售資訊網及土地註冊處
資料顯示，該車位是由兩名內地客於上
月底斥資5620.5萬元連同一個實用面積
1636方呎的中高層D室單位一併購入，
並隨即將車位分拆出售，並即日成功以
確認人身份，以480萬元摸出車位。其成
交價刷新同區天匯，於2014年中成交的
五樓一個單號車位所締造424萬元的全港
紀錄。

摸售價夠買嘉湖三房戶
該車位的摸售價足以買一個天水圍

嘉湖山莊的三房單位，兼有餘錢搞裝修
。如日前成交的美湖居2座中層H室三房
單位，實用面積約540方呎，成交價只
415萬元。不過，最近何鴻燊太太斥資13
億元掃貨的山頂Mount Nicholson，日前
便盛傳發展商九龍倉（00004）及南豐發
展，於短期內會拆售車位，售價更高達
500萬元，如傳言屬實，車位售價便會再
上一層樓。

據市場消息指出，璈珀車位的新買
家為一名同於上月底購入該盤一個低層

細單位連一個二樓單號車位的外籍人士
，因其個人需要，卻又不獲發展商再配
售一個車位，便惟有在二手市場高價 「
求貨」。

璈珀只有35個單位，其中向海的A
及B室，實用面積2476至3235方呎不等
，兩個頂層複式單位更達4710方呎，至
於景觀稍遜的C及D室向山單位，面積稍
細，但亦有1588至1636方呎，而該盤共
有35個私家車位。璈珀自去年底開售至
今，已累售逾30伙。

柏傲山屢現高價車位成交
此外，世紀21富山地產聯席董事林

偉雄表示，新蒲崗采頤花園一個低層雙
號車位，業主原開價100萬元，放盤兩個
月，剛成功以98萬元沽出，為該屋苑車
位新高成交價。據了解，原業主於2000
年斥資僅32萬元，向房委會一手購入該
車位，現帳面獲利66萬元，賺幅逾兩倍。

除上述車位外，今年各區亦不斷出
現車位高價成交個案，如北角柏傲山繼
今年中以410萬元售出一個一樓車位，創
出港島東新高後，日前再接連有兩個車
位以398萬及400萬元售出。

另外，鮮有車位買賣的尖沙咀天璽
，今年初亦接連以每個395萬元售出數個
車位。事實上，天水圍的車位價最新亦
已衝破百萬元大關。

【大公報訊】記者梁穎賢報道：新盤戰風起雲
湧，發展商加緊推盤。何文田站通車效應下，永泰
（00369）等紅磡何文田山畔銷情轉熾，一房及兩房
沽清，項目累售153伙，僅餘20伙待售，連裝修的複
式單位短期內招標出售。

永泰地產發展執行董事兼銷售及市務總監鍾志
霖表示，何文田山畔開售至今已累售153伙，套現約
24億元，一房及兩房戶剛於昨日全數沽清，售出單
位成交價由632萬至3667萬元，呎價約18239至29128
元，平均實呎23498元。項目僅餘20伙待售，其中四
伙複式戶從未曝光，當中1座31樓A室連裝修複式戶
，裝修費用過千萬元，已安排於短期內招標出售，

會提供指引價，料創項目新高。
展望後市，鍾志霖認為，樓市走勢持續向好，

樓價可望於未來半年屢破頂。另集團明年將有多個
新盤推售，包括沙田九肚項目及屯門掃管笏等項目。

貴價物業爆旺，豪宅排隊出擊。信置（00083）
旗下大埔天賦海灣加推16伙，實用面積1568至2023
方呎，清一色連花園單位，花園面積由641至1728方
呎，定價2752萬至4310萬元，實用呎價17551至
21901元，周日發售。

另 外 ， 太 古 地 產 （01972） 鰂 魚 涌 MOUNT
PARKER RESIDENCES剛更新價單，22樓C室連平
台特色戶，實用2478方呎，新增買家印花稅現金回
贈優惠，定價1.5億元，呎價54585元。

AVA 55擬下月發售
永義國際（01218）何文田雋瓏剛沽出一伙，單

位為8樓C室，實用1664方呎，由公司客以4636.5萬
元買入，呎價約27863元，買家選用365日成交期，
並獲發展商提供印花稅回贈及印花稅按揭優惠。

資深投資者盧華旗下馬頭角單盤AVA 55，實
用面積由166至328方呎，開放式至兩房戶型，全部
採開放式廚房設計，目標是於下月上載樓書及發
售，定價參考何文田加多利軒，每呎管理費約4.5
元。香港興業（00480）屯門䨇寓昨晚九時截止登記
，總登記票數為約1237張，約12宗代理登記，相對
全數222伙超額4.6倍。

東駿苑三房賣666萬新高
【大公報訊】記者梁穎賢報道：全城旺市鬥快

破頂，向來搶手的筲箕灣一帶居屋，輪到東駿苑報
喜，一伙三房剛以666萬元（已補地價）連租約賣，
破盡屋苑歷史。

世紀21溢榮地產客戶經理林曉怡表示，筲箕灣
東駿苑B座銀駿閣高層1室，實用640方呎，建築877
方呎，三房望山景。單位早前連租約放盤嗌價700萬
元，放盤一周旋即吸引區內用家興趣，由於單位有
租客居住，不得開放睇樓，買家無樓睇照買，議價
34萬元，終以666萬元（已補地價）連租約買入，成
交價破盡屋苑歷史，實呎10406元，建築呎價7594元
。上址早年已補地價。單位現時月租15300元，租金
回報2.8厘，買家打算完約後收回自用。原業主於
2010年以自由市場買入價360萬元，獲利306萬元，
升值85%。

此外，粉嶺嘉盛苑A座高層3室，實用598方呎，
建築820方呎，以360萬元（未補地價）易手，屬屋
苑次高，實呎6020元，建呎4390元。原業主95年以
92.9萬元（未補地價）買入，帳面獲利267.1萬元或

逾2.8倍。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指出，今

年第三季的居屋第二市場買賣成交暫錄568宗，總值
20.87億元，較第二季的624宗及21.56億元，分別下
跌9%及3.2%，金額是創19年有紀錄以來歷史第三高
，僅低於2014年第二季21.69億元及2016年第二季
21.56億元，反映樓市暢旺，樓價向升，帶動第三季
居屋第二市場成交總值高企於20億元以上。

太古城平均呎價升穿1.6萬
另一方面，藍籌王鰂魚涌太古城旺爆，本月至

今已錄31單，平均日日都有成交，已超越上月全月
水平，其中19宗成交樓價更過千萬元，造就屋苑本
月平均呎價升穿1.6萬元。中原高級區域營業經理趙
鴻運指出，金山閣中層A室，實用593方呎，建築691
方呎，兩房望內園，有裝修。業主於今年九月中放
盤，嗌價950萬元，最終減30萬元，以920萬元賣出
，實呎15514元。業主於2013年10月以800萬元買入
，持貨三年帳面賺120萬元或升值15%。

內地客連單位買入 即日拆售摸出

璈珀車位賣480萬貴絕全港

何文田山畔複式戶快招標

港圖灣銀主盤1430萬蝕讓

今年多個屋苑車位高價成交個案
車位

西半山璈珀單號

新蒲崗采頤花園低層雙號

將軍澳帝景灣一車位

元朗尚悅一車位

天水圍慧景軒有蓋雙號

大埔嵐山B層單號

北角柏傲山1樓雙號

粉嶺牽晴間1樓雙號

沙田溱岸8號2樓雙號

薄扶林華貴邨L層雙號

尖沙咀天璽3樓雙號

荃灣萬景峯2樓雙號

成交價（元）

480萬

98萬

213萬

151萬

108萬

155萬

410萬

108萬

260萬

130萬

395萬

230萬

備註

全港最貴

屋苑新高

區內新高

區內新高

天水圍新高

屋苑新高

港島東新高

屋苑新高

區內新高

公屋最貴

九龍區最貴

區內最貴

【大公報訊】 「士多大王」許金祥連環
流血掟貨，繼早前蝕沽大埔比華利山後，淪
為銀主盤的土瓜灣港圖灣單位，剛以1430萬
元沽出，帳面已蝕逾50萬元。

士多大王連使費輸120萬
許金祥持有的土瓜灣港圖灣中層C室，

實用面積890方呎，許於2013年6月以1482.4
萬元買入，其後四度向財仔借貸，最終 「十
個煲九個蓋」，無力償還貸款，被銀主收回
。今年八月遭銀主收樓後拍賣，開價1260萬
元，拍賣當日無人吼，事隔兩個月後賣出，
賣價更高底價170萬元，但帳面仍蝕逾50萬
元，連釐印費及經紀佣金等開支，實際料蝕
120萬元。

許金祥為尖沙咀紹萬有南貨士多店東，
過去多年極度活躍一手市場，買入多達10伙
物業，風光一時，但其後多個物業均多次向
銀行及財仔貸款，被銀行追收二按貸款，許
或為減輕債務而被迫蝕賣套現。過去10個月
，許金祥先後掟售最少六伙住宅單位，包括
大埔比華利山別墅、佐敦德成軒、大圍名家
匯、上環尚賢居及黃大仙現崇山等，共慘蝕
逾2900萬元。

另外，長沙灣曉尚又錄蝕讓。土地註冊
處顯示，長沙灣曉尚中低層A室，實用418
方呎，以605萬元易手，實呎14474元。原業
主於2013年以599萬元買入，七除八扣後實
蝕約17萬元或3%。

【大公報訊】東亞銀行（00023）連環
賣舖，繼筲箕灣相連地舖及慈雲山毓華里地
舖售出後，早前委託代理行招標放售的銅鑼
灣怡和街麥當勞大廈地下A舖、F舖及地庫
全層（連大廈垂直廣告牌），據消息指終覓
得新舖主，由人稱波叔的舖壇投資老手鄧成
波以2.8億元買入。

資料顯示，上址前身為東亞銀行分行，
今年初交吉，東亞銀行持有該舖逾30年從未
放售。該舖意向價2.8億元，意味買家無議
價接貨，按上址總樓面約5146方呎計，呎價
約5.44萬元。

東亞近年業績欠佳，頻頻賣舖套現，早
前已連環沽兩舖，包括筲箕灣道舖307號地
下A、B兩相連舖賣4310萬元，以及慈雲山
毓華里1至23號華基大樓地下A及B舖賣4680
萬元，連同上述銅鑼灣舖，三舖共套現近
3.7億元。

傳波叔2.8億購東亞銅鑼灣舖

▲鍾志霖（左）稱何文田山畔複式裝修費達千萬
元，旁為該單位設計師AB Concept（奧必概念
）創辦人伍仲匡

▲北角柏傲山今年中曾以410萬元
售出一車位，創港島東新高

◀西半山璈珀共有單位及私家車位
各35個，發展商限制細單位業主最
多只可認購一個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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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關於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

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的獨立意見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於2016年7月29日召開第七屆董事會第三十次會議，審議通過

了《關於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方案的議案》及相
關議案，並於2016年8月1日在中國證監會指定信息披露媒體刊登了相關公告。

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關於對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組問詢函》（深圳證券交易所許可類重組問詢函
[2016]第52號）的要求，公司補充及修訂了《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
套資金暨關聯交易預案》的相關內容，形成了《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
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預案（修訂稿）》（以下簡稱 「《預案（修訂稿）》」）。

我們作為公司獨立董事，根據《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上市公司證券發行管理辦法》、《深圳證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深圳證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規範運作指引》及《公司章程》、《公司獨立董事任職及
議事制度》等相關規定，現就公司本次交易的相關事項發表如下獨立意見：

1、公司為本次交易修改的《預案（修訂稿）》內容真實、準確、完整《預案（修訂稿）》已詳細披露本次交易
需要履行的法律程序，並充分披露了本次交易的相關風險。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法》、《證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資產重組管理辦法》及其他有關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的規定，具備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未損害公司及全體股東利
益。

2、本次交易涉及的審計、評估相關工作尚未全部完成，待審計、評估工作全部完成後，公司將再次召開董事會
審議本次交易相關事項，並發佈召開股東大會的通知。

3、本次交易事宜尚需獲得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和中國證監會核准。
綜上所述，我們同意公司本次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的相關事項，並同意

對本次交易相關文件的修訂。

獨立董事簽字：
朱恆源 姚剛 許來正

2016年10月27日

證券代碼:000505、200505 證券簡稱:*ST珠江、*ST珠江B 公告編號:2016-93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

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預案的修訂說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於2016年8月1日在中國證監會指定的信息披露網站（www.

cninfo.com.cn）上公告了《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
預案》（以下簡稱 「本預案」）等相關文件。現根據2016年8月8日收到的深圳證券交易所出具的《關於海南珠江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組問詢函》（許可類重組問詢函[2016]第52號）（以下簡稱 「問詢函」）的要求，對《預案》進
行了相應修訂、補充和更新，詳見《預案（修訂稿）》中楷體加粗內容，修訂主要內容如下：

1、《預案（修訂稿）》增加了 「特別風險提示」。
2、《預案（修訂稿）》 「重大事項提示」之 「一、本次重組情況概要」補充披露根據證監會於2016年9月9日發

佈的《重組管理辦法》（2016），若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第二次董事會前取得經監管部門認可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對協
議轉讓和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同意文件，則本次交易不再構成借殼上市的有關情況。

3、《預案（修訂稿）》 「重大事項提示」之 「四、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的簡要情況」補充披露股份鎖定情況。
4、《預案（修訂稿）》 「重大事項提示」之 「七、本次交易構成關聯交易、重大資產重組，不構成借殼上市」

之 「（一）本次交易構成關聯交易」補充披露京糧集團成為公司控股股東的情況。
5、《預案（修訂稿）》 「重大事項提示」之 「七、本次交易構成關聯交易、重大資產重組，不構成借殼上市」

之 「（三）若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第二次董事會前取得經監管部門認可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對協議轉讓和本次重大資產
重組的同意文件，則本次交易不構成借殼上市」補充披露根據證監會於2016年9月9日發佈的《重組管理辦法》（
2016），若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第二次董事會前取得經監管部門認可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對協議轉讓和本次重大資產重
組的同意文件，則本次交易不再構成借殼上市的有關情況。

6、《預案（修訂稿）》 「重大事項提示」之 「八、重大資產重組監管規則調整對本次交易的影響」補充披露本
次交易方案按新舊規則下的具體差異情況。

7、《預案（修訂稿）》 「重大事項提示」之 「十、本次交易對於上市公司的影響」之 「（三）股權結構的預計
變化情況」補充披露股權轉讓的實施情況。

8、《預案（修訂稿）》 「重大事項提示」之 「十二、本次交易相關方所作出的承諾」補充披露本次交易相關方
所作出的重要承諾及業績補償期限與解除限售時間的安排。

9、《預案（修訂稿）》 「重大風險提示」補充披露本次重組關於關聯交易事項及利潤補償不足的重大風險提示。
10、《預案（修訂稿）》 「重大風險提示」補充披露上市公司增加大額債務的風險的重大風險提示。
11、《預案（修訂稿）》 「釋義」中修訂了有關內容。
12、《預案（修訂稿）》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況」之 「三、本次交易的具體方案及交易合同主要內容」之 「（

一）重組協議」補充披露配套募集資金擬用於職工安置部分的具體金額、過渡期損益的審計完成期限、涉及交易對手
方補足虧損的情況下的補償方式以及補償期限。

13、《預案（修訂稿）》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況」之 「三、本次交易的具體方案及交易合同主要內容」之 「（
三）利潤補償協議」補充披露擬修改的業績補償方案、盈利補償專項審計報告出具時限以及補償行為完成時限。

14、《預案（修訂稿）》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況」之 「七、本次交易不構成借殼上市」補充披露根據證監會於
2016年9月9日發佈的《重組管理辦法》（2016），若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第二次董事會前取得經監管部門認可的北
京市人民政府對協議轉讓和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同意文件，則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不構成重組上市。

15、《預案（修訂稿）》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況」之 「二、歷史沿革」補充披露京糧集團成為公司控股股
東的情況。

16、《預案（修訂稿）》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況」之 「五、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情況」補充披露京糧集
團成為公司控股股東的情況。

17、《預案（修訂稿）》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況」之 「六、最近三年的控制權變動情況」修訂了上市以來
最近一次控制權變動發生時間。

18、《預案（修訂稿）》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況」之 「九、珠江控股及其主要管理人員最近三年的誠信情
況」補充披露截至2016年5月31日，公司存在無法按期償還到期大額債務的情況。

19、《預案（修訂稿）》 「第三章 交易對方基本情況」之 「一、重大資產重組交易對方的基本情況」之 「（一
）京糧集團」修訂了向上市公司推薦董事或者高級管理人員的情況。

20、《預案（修訂稿）》 「第三章 交易對方基本情況」之 「一、重大資產重組交易對方的基本情況」之 「（二
）國管中心」修訂了國管中心下屬公司情況。

21、《預案（修訂稿）》 「第三章 交易對方基本情況」之 「一、重大資產重組交易對方的基本情況」之 「（四
）鑫牛潤瀛」補充披露鑫牛潤瀛合夥企業至最終出資的法人或自然人、每層股東取得相應權益的時間、出資方式、資
金來源等信息、穿透計算後的總人數是否符合《證券法》第十條發行對像不超過200名的相關規定、相關合夥企業中
是否存在結構化安排以及合夥企業是否存在其他重要的協議安排。

22、《預案（修訂稿）》 「第三章 交易對方基本情況」之 「一、重大資產重組交易對方的基本情況」之 「（四
）鑫牛潤瀛」補充披露北京芳城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的簡要情況及交易對方鑫牛潤瀛實際控制人及其簡要情況。

23、《預案（修訂稿）》 「第四章 置出資產基本情況」之 「三、置出資產基本情況」之 「（一）擬置出股權類
資產情況」補充披露置出資產歷史沿革、歷次股權轉讓情況、資產的權屬情況、主要負債、或有負債、業務發展情況
、主要財務指標等。

24、《預案（修訂稿）》第四章 置出資產基本情況」之 「三、置出資產基本情況」之 「（一）擬置出股權類資
產情況」補充披露置出資產中股權類資產取得其他股東放棄優先購買權的情況。

25、《預案（修訂稿）》第四章 置出資產基本情況」之 「三、置出資產基本情況」之 「（一）擬置出股權類資
產情況」補充披露置出資產中股權類資產股權質押情況。

26、《預案（修訂稿）》第四章 置出資產基本情況」之 「三、置出資產基本情況」之 「（二）擬置出非股權類
資產情況」修訂海口市龍昆路2號珠江廣場F3（帝晶大廈）第6層的他項權利受限問題。

27、《預案（修訂稿）》 「第四章 置出資產基本情況」之 「三、置出資產基本情況」之 「（三）擬置出負債情
況」補充披露擬置出負債的具體情況。

28、《預案（修訂稿）》 「第四章 置出資產基本情況」之 「三、置出資產基本情況」之 「（四）珠江控股對擬
置出子公司的擔保情況」補充披露珠江控股對擬置出子公司的擔保情況及修訂對黑龍江省鑫正投資擔保集團有限公司
提供反擔保的最高擔保本金金額。

29、《預案（修訂稿）》 「第四章 置出資產基本情況」之 「三、置出資產基本情況」之 「（五）置出資產受限
情況統計」補充披露之置出資產受限情況統計。

30、《預案（修訂稿）》 「第四章 置出資產基本情況」之 「三、置出資產基本情況」之 「（六）置出資產職工
安置情況」補充披露配套募集資金擬用於職工安置部分的具體金額。

31、《預案（修訂稿）》 「第五章 置入資產基本情況」之 「一、京糧股份的基本情況」更新京糧股份工商登記
情況。

32、《預案（修訂稿）》 「第五章 置入資產基本情況」之 「四、京糧股份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財務指標」補充
披露京糧股份最近3年扣非後淨利潤數據。

33、《預案（修訂稿）》 「第五章 置入資產基本情況」之 「五、京糧股份主要採購及銷售情況」補充披露京糧
股份最近兩年又一期前五大供應商及客戶及其交易情況，採購、銷售業務中關聯交易的情況。

34、《預案（修訂稿）》 「第五章 置入資產基本情況」之 「七、京糧股份下屬公司情況」之 「（一）京糧股份
子公司情況」更新子公司工商登記情況

35、《預案（修訂稿）》 「第五章 置入資產基本情況」之 「七、京糧股份下屬公司情況」之 「（二）京糧股份
最近12個月內重大資產收購、重組事項」補充披露合併財務數據的編制依據以及內部交易抵消影響。

36、《預案（修訂稿）》 「第五章 置入資產基本情況」之 「八、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其變動情況」之
「（一） 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更新人事變動情況；之 「（四） 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兼職情況」補

充披露兼職情況。
37、《預案（修訂稿）》 「第五章 置入資產基本情況」之 「九、京糧股份業務資質」補充披露部分標的資產的

業務資質將於2016、2017年到期情況、到期後的處理措施、續期所需要的程序及是否存在重大風險。
38、《預案（修訂稿）》 「第五章 置入資產基本情況」之 「十一、京糧股份主要資產權屬情況」之 「（一）房

屋建築物情況」補充披露京糧股份擬納入本次重組範圍的正在辦理相關權證的部分房產的位置、賬面價值、建築面積
、預期辦理完成相關權證的時間期限及該事項對本次重組的影響。

39、《預案（修訂稿）》 「第五章 置入資產基本情況」之 「十一、京糧股份主要資產權屬情況」之 「（二）無
形資產」補充披露部分標的資產的商標使用權將於2016、2017年到期情況、到期後的處理措施、續期所需要的程序及
是否存在重大風險。

40、《預案（修訂稿）》 「第五章 置入資產基本情況」之 「十一、京糧股份主要資產權屬情況」之 「（二）無
形資產」補充披露對外許可商標使用合同的主要內容、本次重組對上述許可合同是否產生影響、許可年限到期後續期
的可能性以及是否會對標的資產業績產生重大影響。

41、《預案（修訂稿）》 「第五章 置入資產基本情況」之 「十一、京糧股份主要資產權屬情況」之 「（三）涉
及立項、環保、行業准入、用地、規劃、施工建設等有關報批事項的情況」補充披露房產證辦理情況。

42、《預案（修訂稿）》 「第五章 置入資產基本情況」之 「十三、京糧股份重大未決訴訟和對外擔保的情況」

補充披露最近兩年又一期是否發生食品安全事故，是否存在重大訴訟等情況；補充披露擔保解除事項。
43、《預案（修訂稿）》 「第六章 置入、置出資產預估作價及公允性」之 「一、置出資產預估值情況」補充披

露資產基礎法的預估過程、預估主要參數及預估結果以及預估增值原因。
44、《預案（修訂稿）》 「第六章 置入、置出資產預估作價及公允性」之 「二、置入資產預估值情況」補充披

露收益法的預估過程、預估主要參數、預計未來現金流量情況、預估結果、預估增值原因以及收益法預估結果與資產
基礎法預估結果存在重大差異的原因。

45、《預案（修訂稿）》 「第七章 支付方式」之 「一、本次交易中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基本情況」之 「（一）定
價原則、依據及發行價格」補充披露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的發行價格的選擇依據及理由。

46、《預案（修訂稿）》 「第七章 支付方式」之 「一、本次交易中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基本情況」之 「（四）股
份鎖定情況」補充披露股份鎖定情況。

47、《預案（修訂稿）》 「第七章 支付方式」之 「一、本次交易中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基本情況」之 「（五）過
渡期安排」補充披露過渡期安排的情況。

48、《預案（修訂稿）》 「第七章 支付方式」之 「三、發行前後的股本結構變化」補充披露股權轉讓的實施情
況。

49、《預案（修訂稿）》 「第八章 募集配套資金」之 「三、配套募集資金的用途」補充披露預計募集配套資金
用於不同項目或用途的具體金額。

50、《預案（修訂稿）》 「第八章 募集配套資金」之 「三、配套募集資金的用途」之 「（一）研發中心項目」
中對研發方向的相關內容進行修訂。

51、《預案（修訂稿）》 「第八章 募集配套資金」之 「三、配套募集資金的用途」之 「（二）渠道品牌建設項
目」中對產品體驗店的相關內容進行補充披露。

52、《預案（修訂稿）》 「第八章 募集配套資金」之 「四、募集配套資金的必要性」之 「（三）本次配套募集
資金有利於改善上市公司資本結構，降低財務風險」補充披露本次配套募集資金有利於改善上市公司資本結構，降低
財務風險。

53、《預案（修訂稿）》 「第八章 募集配套資金」補充披露本次交易收益法評估預測的現金流不包括募集資金
投入帶來的收益。

54、《預案（修訂稿）》 「第八章 募集配套資金」補充披露募集配套資金投入不影響業績承諾期間財務費用及
業績承諾金額。

55、《預案（修訂稿）》 「第九章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之 「一、本次交易對上市公司的影響」之 「（三）本次
交易對上市公司同業競爭的影響」補充披露京糧集團成為公司控股股東的情況。

56、《預案（修訂稿）》 「第九章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之 「一、本次交易對上市公司的影響」之 「（四）本次
交易對上市公司關聯交易的影響」補充披露京糧集團成為公司控股股東的情況。

57、《預案（修訂稿）》 「第九章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之 「一、本次交易對上市公司的影響」之 「（五）股權
結構的預計變化情況」補充披露股權轉讓的實施情況。

58、《預案（修訂稿）》 「第九章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之 「二、標的公司的主營業務情況及行業特點」之 「（
二）植物油加工行業」之 「5、植物油行業競爭情況」補充披露植物油行業競爭情況。

59、《預案（修訂稿）》 「第九章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之 「二、標的公司的主營業務情況及行業特點」之 「（
二）植物油加工行業」之 「6、行業地位情況」補充披露標的公司所處的行業地位。

60、《預案（修訂稿）》 「第九章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之 「二、標的公司的主營業務情況及行業特點」之 「（
二）植物油加工行業」之 「7、主要競爭對手情況」補充披露標的公司主要競爭對手情況。

61、《預案（修訂稿）》 「第九章管理層討論與分析」之 「二、標的公司的主營業務情況及行業特點」之 「（三
）休閒食品行業」之 「5、休閒食品行業的競爭情況」補充披露休閒食品行業競爭情況。

62、《預案（修訂稿）》 「第九章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之 「二、標的公司的主營業務情況及行業特點」之 「（
三）植物油加工行業」之 「6、行業地位情況」補充披露標的公司所處的行業地位。

63、《預案（修訂稿）》 「第九章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之 「二、標的公司的主營業務情況及行業特點」之 「（
三）植物油加工行業」之 「7、主要競爭對手情況」補充披露標的公司主要競爭對手情況。

64、《預案（修訂稿）》 「第九章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之 「二、標的公司的主營業務情況及行業特點」之 「（
四）經營模式」、 「（五）盈利模式」、 「（六）結算模式」、 「（七）報告期內主要產品的產能、產量、價格變化
情況」和 「（八）核心技術人員變動情況」補充披露擬購買資產的主營業務情況，包括但不限主要經營模式、盈利模
式、結算模式、報告期各期主要產品的產能、產量、價格變化情況、核心技術人員變動情況。

65、《預案（修訂稿）》 「第十章 本次交易的合規性分析」之 「二、本次交易符合《重組管理辦法》第十三條
規定」補充披露根據證監會於2016年9月9日發佈的《重組管理辦法》（2016），若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第二次董事
會前取得經監管部門認可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對協議轉讓和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同意文件，則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不構成
重組上市。

66、《預案（修訂稿）》 「第十章 本次交易的合規性分析」之 「三、本次交易符合《重組管理辦法》第四十三
條規定」補充披露本次交易完成後是否增加上市公司的關聯交易。

67、《預案（修訂稿）》 「第十章 本次交易的合規性分析」之 「七、京糧股份符合《首發管理辦法》相關規定
」之 「（一）主體資格」補充披露京糧股份符合《首發管理辦法》相關規定的情況。

68、《預案（修訂稿）》 「第十章 本次交易的合規性分析」之 「七、京糧股份符合《首發管理辦法》相關規定
」之 「（三）財務與會計」補充披露京糧股份財務數據。

69、《預案（修訂稿）》 「第十一章 風險因素」之 「六、同業競爭風險」補充披露京糧集團成為公司控股股東
的情況。

70、《預案（修訂稿）》 「第十一章 風險因素」補充披露本次重組關於關聯交易事項及利潤補償不足的重大風
險提示。

71、《預案（修訂稿）》 「第十一章 風險因素」補充披露上市公司增加大額債務的風險的重大風險提示。
72、《預案（修訂稿）》 「第十二章 其他重要事項」補充披露內控鑒證報告情況。
修訂後的《預案（修訂稿）》的具體內容詳見同日刊登於中國證監會指定的信息披露網站（www.cninfo.com.cn）

的相關公告。
特此公告。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6年10月28日

證券代碼:000505、200505 證券簡稱:*ST珠江、*ST珠江B 公告編號:2016-94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不召開媒體說明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根據本次重大資產重組預案披露時適用的《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2014年修訂）》規定，本次重大資

產重組構成重組上市，故公司按照深圳證券交易所《主板信息披露業務備忘錄第10號——重大資產重組媒體說明會》
規定，於2016年8月1日發佈了《關於召開媒體說明會的公告》。

由於2016年9月9日中國證監會發佈了《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2016年修訂）》（以下簡稱 「重組新
規」），按重組新規的規定，若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第二次董事會前取得經監管部門認可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對協議轉
讓和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同意文件，則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不構成重組上市。經公司董事會討論，決定不在公司股票復
牌前召開媒體說明會。若無法取得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本次重組的同意文件，或該文件得不到監管部門的認可，則本
次交易將按重組上市履行相關程序，將按照《重組管理辦法》（2016）的要求進行修訂且對重組方案進行調整，並按
規定召開媒體說明會。

特此公告。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6年10月28日

證券代碼:000505、200505 證券簡稱:*ST珠江、*ST珠江B 公告編號:2016-95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重大資產重組復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因原大股東北京市萬發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 「

原大股東」或 「北京萬發」）籌劃重大事項，經向深圳證券交易所申請，公司股票於2016年5月3日起停牌。後因公
司原大股東籌劃的重大事項涉及重大資產重組，公司於2016年5月17日發佈《關於重大資產重組停牌公告》，公司股
票從2016年5月17日開市起繼續停牌。

2016年6月15日發佈《關於籌劃重組停牌期滿申請繼續停牌公告》，公司股票繼續停牌。公司原預計在不超過2
個月的時間內披露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方案，即在2016年7月3日前按照《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
則26號—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的要求披露重大資產重組信息。但由於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事項較為複雜，相關準備
工作尚未全部完成，方案相關內容仍需要進一步商討、論證和完善，並且涉及的資產、業務、財務等各方面核查工作
量較大，預計相關工作難以在2016年7月3日前完成並實現公司股票復牌。2016年7月2日，公司召開第七屆董事會第
二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重大資產重組繼續停牌的議案》，並於7月2日發佈了《關於籌劃重大資產重組停
牌期滿申請繼續停牌公告》，公司申請公司股票於2016年7月4日開市起繼續停牌，並預計在累計停牌不超過3個月
的時間內，即在2016年8月3日前按照《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26號——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
組申請文件》的要求披露重大資產重組信息。

2016年7月29日，公司召開第七屆董事會第三十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重組預案等相關議案，並於8月1日發佈了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預案》等公告。（具體內
容詳見公司2016年8月1日在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和《中國證券報》、《大公報》發佈的相關公告）。
根據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實施過渡期後的後續監管安排》的通知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車業務指引（2015年修訂）》（深證上〔2015〕231號）等文件的相關要求，深圳證券交易所將
對公司本次重組相關文件進行事後審核。

2016年8月8日，公司收到深圳證券交易所許可類重組問詢函[2016]第52號《關於對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的重組問詢函》（以下簡稱 「問詢函」），深圳證券交易所對公司本次重大資產重組預案提出了若干反饋意見，並要
求公司及中介機構於2016年8月12日前做出書面說明和出具核查意見。

公司在收到問詢函後，協同交易各方及中介機構對問詢函所涉事項進行了溝通、討論，因問詢函涉及的相關數據
及情況需核實、查證，並需獨立財務顧問、律師出具相關核查意見，公司難以在問詢函規定的回復時間之前完成相關
工作。因此，公司向深圳證券交易所申請遲期問詢函的回復時間，2016年8月13日發佈了《關於延期回復深圳證券交
易所重組問詢函並繼續停牌的公告》、2016年8月22日發佈了《關於重大資產重組停牌進展公告》、2016年8月26日
發佈了《關於重大資產重組的進展公告》、2016年9月2日發佈了《關於重大資產重組的進展公告》、2016年9月9日
發佈了《關於重大資產重組的進展公告》、2016年9月9日發佈了《關於重大資產重組的進展公告》、2016年9月20
日發佈了《關於重大資產重組的進展公告》、2016年9月27日發佈了《關於重大資產重組的進展公告》、2016年10
月11日發佈了《關於重大資產重組的進展公告》、2016年10月18日發佈了《關於重大資產重組的進展公告》、2016
年10月25日發佈了《關於重大資產重組的進展公告》。

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相關規定，經公司向深圳證券交易所申請，公司股票將於2016年10月
28日開市起復牌。公司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尚需公司董事會、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及北京市國資委核准，並報中國證監
會核准。本次重大資產重組能否獲得公司董事會、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及相關主管部門的核准以及最終獲得核准的時間
均存在不確定性，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6年10月28日


